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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用卡宣传推广合作协议 
甲方：（学校）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行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 经过友好协商，就合作向甲方在校学生宣传推广乙方信用卡达成如下协议： 
1、 为进一步配合国内高校进行在校学生的信用培养和素质教育，帮助大学生增长金融知识、培养理财能力、积累个人信用、构筑未来在社会发展的事业基础，甲方同意乙方进入甲方校园，向甲方在校学生宣传推广乙方信用卡。
2、 甲乙双方充分利用各自的宣传渠道和资源共同做好乙方向甲方在校学生发行的信用卡的品牌宣传工作。
3、 用于向甲方在校学生宣传推广的乙方信用卡具有龙卡信用卡的各项功能，同时持卡人还享优惠政策：
1. 每年正常用卡消费3次以上可免当年年费；
2. 免费异地存款，持卡人父母、亲友仅凭卡号即可免费向卡内存款，且不限次数。信用卡取款按领用协议的约定办理。
4、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组织机构，向甲方在校学生宣传乙方信用卡。
2. 为乙方向甲方在校学生宣传推广乙方信用卡提供驻点场所及各种便利。
5、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负责按照《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包括此后不时所作的修改）及本协议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2. 负责设计、制作用于向甲方在校学生宣传推广的信用卡，承担信用卡开发、策划、功能实现方面的相应费用和卡片制作、包装、寄送、提供每月对账单、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等方面的成本。
3. 有权依据学生资信情况及内部审批程序决定推广的范围及各卡信用额度，享有信用卡的最终审批权。
6、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 本协议有效期为五年，协议到期前     日若双方无异议，则自动延续五年，延续没有次数限制。
8、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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